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冀交承办公(２０２４)第７４号

对政协河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第００４９号提案的答复

九三学社河北省委: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提升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质量,促进路衍经

济发展的建议»收悉,经我厅研究,现答复如下:

我厅高度重视路衍经济发展,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９日以省政府名

义印发«河北省交通产业及路衍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２３－

２０２５年)»,建立了全省交通产业及路衍经济发展工作联席会议,

定期研究协调路衍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重大事项等,推动全省

交通产业及路衍经济发展工作.加强了项目用地统筹保障,借鉴

国家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相关政策,高效利用交

通划拨用地.高速公路经营企业利用服务区、闲置主线站、收费

站、互通区等存量房产、土地资源,进行光伏发电、物流仓储等国家

支持产业设施开发的,可依法依规享受在５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

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支持政策.省有关部门指导市县有关部门做





好项目立项、规划许可、竣工验收等工作,明确清洁能源项目备案

模式,简化项目备案程序,在电网接入、项目核准等方面给予政策

支持.积极推动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支持开展高

速公路分布式光伏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支持高速公路加油站、

服务区、收费站、养护工区、监控中心等建筑物屋顶、闲置土地,高

速公路沿线的高速路基及边坡、隧道出入口、隔离带、互通立交、匝

道圈中的闲置土地等建设光伏发电设施.

下一步,我厅将持续发力推动国省干线公路路衍经济发展.

一是充分发挥全省交通产业及路衍经济发展工作联席会议作用,

加强统筹协调与组织调度,全面抓好各项任务目标落实.加密沟

通协调,做好要素保障.二是主动加强与省发改委、自然资源厅等

部门协调联动,增强部门间互动相融.积极为路衍经济项目加大

政策支持、要素保障,我厅将联合住建厅、自然资源厅规范公路建

设工程消防设施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对于已履行公路项目基本建

设程序的公路建设工程,依据公路行业建设手续申请办理消防设

计审查.三是加强督导调度,持续跟踪问效.建立工作目标台账,

层层压实责任,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和困难,确保工作

落细落实、高效运转.

感谢贵单位对交通运输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２０２４年４月３０日

领导签发:王谷

联系人及电话:王涵辉,０３１１－８３０５４６７２.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省自然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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